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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學生修讀第二專長實施辦法 

106.03.21 教務會議制訂 

第一條  辦法目的 

本校為鼓勵大學部學生跨領域學習，深化學生知識應用，

協助學生拓展第二專長，訂定「學生修讀第二專長實施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課程與學分 

由各開課單位訂定第二專長科目表，明列應修科目與學分

數，第二專長應修習學分總數以15學分為原則。 

各開課單位應於網站公告第二專長課程資料，包含第二專

長介紹、科目表、應修科目與學分數等。 

第三條  申請程序 

大學部學生在學期間，得自主規劃至他系修讀第二專長，

惟跨系選修學分仍納入當學期修習學分數上限計算。 

選修第二專長前，應先向原就讀系別提出申請（表號：

A031160101）。 

第二專長科目選課，納入每學期選課作業，不另行辦理。 

學生修畢第二專長所須科目與學分，應於畢業當學期期中

考前填寫申請表（表號：A031160101）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向第二專長開設單位申請第二專長資格審核。 

第四條  科目抵免 

學生修讀第二專長科目與主系專業科目名稱或性質相同

者，不得重複修習。 

學生已於主系或他系修讀名稱或性質相同科目者，應填寫

申請表（表號：A031160101）並檢附歷年成績單，經第二

專長開設單位審查後，得抵免為第二專長學分。 

學生畢業前修習學分數須符合主系畢業規定，同時滿足第

二專長規定之科目與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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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申請加註 

第二專長開課單位應於學期結束後2週內，將符合第二專長

資格學生名冊送教務處註冊組。 

學生修畢第二專長規定之科目且成績及格者，其學位證

書、歷年成績表及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均加註第二專長名

稱。 

第六條  修業年限 

學生符合主系畢業資格但尚未修滿第二專長規定之科目與

學分者，如擬繼續修讀第二專長，須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

延長修業年限，至多二學年為限。 

第七條  放棄修讀 

學生尚未修滿第二專長規定科目與學分，但符合主系畢業

資格者，可填寫申請表（表號：A031160101）向第二專長

開設單位申請放棄修讀，以主系學位畢業。 

第八條  其他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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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第二專長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學號  

原就讀系  班別  

修讀第二
專長名稱 

 

申請事項 

□ 申請修讀第二專長。 

 

申請結果：□同意 □不同意 

 

原就讀系\主任：                助理：                 

備註：正本留存原就讀系，副知申請人及教務處註冊組。 

□ 申請第二專長科目抵免（應檢附歷年成績單）。 

項次 申請抵免第二專長科目 同意 不同意 課程負責人 

1     

2     

3     

 

第二專長開設單位\系主任：            系助理：               

備註：正本留存第二專長開設單位，副知申請人。 

□ 已修畢課程，申請第二專長資格審核（應檢附歷年成績單）。 

 

申請結果：□通過 □ 不通過，原因：                         

 

第二專長開設單位\主任：               助理：               

備註：正本留存第二專長開設單位，副知申請人及教務處註冊組。 

□ 未修畢課程，申請放棄修讀第二專長。 

 

第二專長開設單位\主任：               助理：               

 

原就讀系\主任：                助理：                 

備註：正本留存原就讀系，副知申請人及教務處註冊組。 

表號：A031160101 


